
 

(一 )上市公司應據實填報，並加蓋公司及負責人或經理人印章，以示負責。  

(二 )所揭露之訊息內容應請詳予載明發生事實原因，對公司財務業務影響，估

計影響金額及因應措施。  

( 三 ) 本 表 請 先 行 傳 真 至 本 公 司 上 市 一 / 二 部 (FAX NO ：

(02)8101-3602/(02)8101-3601)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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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表（二） 重 大 訊 息 公 開 說 明 表 ( 二 ) 

 


